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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企业及

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

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

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

了相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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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发行人 指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22 年 1-6 月 

报告期末 指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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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无 

外文名称（如有） 
BEIJING ENTERPRISES WATER GROUP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 

外文简称（如有） 无 

（二）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 

姓名 于立国 

职位 董事、财务负责人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保利国际广场 T3 北

控水务大厦 8 层 

电话 010-64138336 

传真 010-64138000 

电子信箱 yuliguo@bewg.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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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详细信息 

表 1：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码 

发行

日 

起息

日 

回售

日 

到期

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付息兑付方式 交易场所 主承销商 

存续期管

理机构 

1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品种一) 

20 北控

水务
MTN001

A 

102000225 
2020-

3-3 

2020-

3-5 

2025-

3-5 

2028-

3-5 
10.00 3.43 

每年付息一次，于兑

付日一次性兑付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银行间债

券市场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品种二) 

20 北控

水务
MTN001

B 

102000226 
2020-

3-3 

2020-

3-5 
- 

2030-

3-5 
10.00 3.98 

每年付息一次，于兑

付日一次性兑付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银行间债

券市场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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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无调整。 

三、含权条款、投保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一）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行权情况 

表 2：截至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含权情况 

序号 债券简称 含权类型 报告期内是否行权 

1 20 北控水务 MTN001A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否 

除上表列示的债务融资工具外，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其他存续债务融资工

具均未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 

（二）投资人保护条款触发情况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触发投资人保护条

款。 

四、报告期内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现状、执行情

况和变化情况分析 

（一）增信机制现状、执行情况及变化情况：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添加增信机制。 

（二）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现状、执行情况及变化情况分析： 

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告期内无变

化，未发生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产生影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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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不涉及。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不涉及。 

（三）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不涉及。 

二、财务报告非标准意见情况 

不涉及。 

三、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不涉及。 

四、报告期内合并报表是否发生亏损超过净资产规模 10%的情况 

不涉及。 

五、受限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4,442.30 

固定资产 71,353.74 

投资性房地产 50,202.33 

无形资产 1,375.67 

特许使用权的收费权 - 

合计 127,374.04 

六、对外担保金额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一）截至报告期末的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30.23 亿元，较 2021 年末无变化。 

（二）截至报告期末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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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发行人最近一年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1％以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如下： 

1、2014 年 12 月，大连市普兰店土地储备整理分中心（前身“普兰店市土

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区土储中心”）根据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前

身“普兰店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委托，对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

属子公司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的普国用（2011）第 120 号及普国用（2011）第 122 号土地进行收储并挂牌出

让。 

2014 年 12 月 18 日，区土储中心分别与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

（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其中，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收储

补偿费用为 23,628 万元，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收储补偿费用为 34,173

万元。 

2015 年 1 月 22 日上述宗地挂牌出让成交，2015 年 2 月 3 日签署《成交确认

书》。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区土储中心应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前全部支付上述

收储补偿费用。但区土储中心仅支付部分收储费用，仍欠付北控（大连）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收储补偿费用 34,173 万元，欠付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收储补偿费用为 961 万元，共计欠付补偿款 3.5134 亿元。 

2017 年 1 月 17 日，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区土储中心与北控（大

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和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四方签订了《债

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控（大连）生态产业

园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将对区土储中心 34,173 万元和 961 万元共计 3.5134 亿元的

债权转让给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由区土储中心直接向北控水务（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履行 3.5134 亿元给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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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后，虽经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多次催要，区土储中心仍

拒不履行清偿义务。现区土储中心称法人代表资格已上收，无法再代表被告普兰

店区人民政府履行与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协议约定的全部内容。案涉

土地征收系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之行为，补偿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亦系被告普

兰店区人民政府安排、委托区土储中心签署及履行。现区土储中心因机构编制等

原因无权继续履行职责，应由其上级政府即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承担责任。被

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应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收储补偿费 3.5134

亿元，以及迟延支付期间的相应利息损失 90,447,896.06 元（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8 日）。 

2020 年 11 月 26 日，大连市中院以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为由，作出（2020）

辽 02 行初 306 号《行政裁定书》，对该次行政诉讼予以驳回。 

在行政诉讼被驳回后，案件重新以民事案件形式继续推进。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于 2021 年 2 月受理案件，案号（2021）辽 02 民初 235 号。在本案的民事

诉讼程序中，被告变更为大连市普兰店土地储备整理分中心、大连市自然资源事

务服务中心、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大连市普兰店区财政局，即要求该四被

告连带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收储补偿费以及相应利息。 

2021 年 6 月 7 日，大连市中院作出（2021）辽 02 民初 235 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法院在债权转让有效性及逾期利息两方面支持了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主张，判决普兰店区土储中心支付土地收储补偿费 3.5134 亿元及利息约

1.1272 亿元，合计约 4.6406 亿元。但一审法院未支持普兰店区人民政府等三家

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随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1

年 11 月 17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辽民终 129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2021 年 12 月，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强制执行申请，要求大连市普兰店土地储备整理分中心支付土地收储补偿费

3.5134 亿元及利息（以 3.5134 亿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3 月 4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以 3.5134 亿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并加倍给付自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次

日起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承担一审受理费 2311911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已执行回一审受理费 2311911 元，其余判决内容仍处

于强制执行中。 

2、2014 年 2 月 26 日，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原名：“普兰店市人民

政府”）为加快推进普兰店市开发建设，与北控（大连）投资公司签订了《北控

（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大连皮杨中心城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书》，由北控（大连）

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大连皮杨中心城镇建设项目。为推进项目建设，在大连市

普兰店区人民政府要求下，决定由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北控（大连）

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项目的开发建设。2014 年 5 月 14 日，

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大连皮杨中

心城镇开发建设项目意向书》，约定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4 亿元

（公司设立初期，由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垫付），占注册资本 33%；北控

（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8 亿元，占注册资本 67%。 

2014 年 12 月 29 日，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北控（大连）投资

有限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由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

司向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借款项 4 亿元，用作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拟投资款，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作为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担保人，对该合同项下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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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责任。《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 30 天，逾期期间按借款额的年息 12%

计算利息，并支付未偿还金额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 

《借款合同》签订后，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向大

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转账 4 亿元，完成出借义务。借款期届满，大

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却未能如约偿还借款。2016 年 3 月 21 日，北控（大

连）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及相关合同权利转让给北控

水务（中国）公司，双方依法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向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发出了《债权转移通知函》。受让债权后，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向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出往来征询

函核对欠款，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均予以认可，但始终未予支付。北

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4 亿元、逾期利息 2.6 亿元（暂

计算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应支付至实际支付日）及违约金 2.6 亿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应支付至实际支付日）。除上述仲裁请求外，北控水务（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亦要求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30 万元以补偿其

聘用律师之费用。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为吸引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对大连皮杨中心

城镇建设项目投资，为促成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向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出借款项设立项目公司，其作为《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人对该合同项

下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大连皮杨陆岛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还款不能造成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巨额经济损失，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亦向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主张履行担保责任，

对上述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1 年 3 月 30 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21）中国贸仲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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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字第 0821 号《裁决书》，仲裁庭在债权承继有效性、逾期利息、违约金、律

师费承担等方面支持了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主张，裁定大连皮杨陆岛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4 亿元，并自

2015 年 2 月 12 日起以 4 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2%支付逾期利息、按年利率 12%

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律师费 30 万元。 

上述仲裁裁决已经生效，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已向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并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对本案执行进行督办。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分别于 2022 年 7、8 月两次对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的普兰店市城镇化建设基金（有限合伙）（下称“建设基金”）、

普兰店市城镇化建设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基金管理公司”）股权、份

额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前述股权、份额均全部流拍。其中，建设基金 49.5%的合

伙份额二拍流拍价为 253,164,160 元，基金管理公司 50%的股权二拍流拍价为

2,555,776 元。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慎重考虑后，同意接受以建设基金 49.5%的

合伙份额、基金管理公司 50%的股权抵顶部分债权，抵债金额为前述股权、份额

的二拍流拍价之和 255,719,936 元。除前述以物抵债金额外，大连皮杨陆岛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仍应就余下债务继续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履行清偿义

务。现已要求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

城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普兰店临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进行司法变卖。 

3、2018 年 2 月 1 日，辽宁红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控水务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北控（大石桥）生态环境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以 1 亿元受让了大石桥项目的债权。同日，辽宁红运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北控（营口）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控（营口）置业有限公司、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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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及债务转让协议》，以 354,892,769.00 元受

让了营口鲅鱼圈项目 432,232,354.75 元债权本金及孽息和 150,500,000.00 元债务

本金及孽息。 

在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债权及债务转让协议》签署当日，被申请人北

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申请人辽宁红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

书》，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双方进行累计不少于 10 亿元的工程项目

合作。 

因该等预期合作并未取得实质进展，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协议书》

的约定构成违约，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主张依据双

方签订的《协议书》，全部支持申请人的请求事项。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2021）中国贸仲京字第 073188 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近期对此争议案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赔偿金人民币 30,000,000 元； 

（2）被申请人以人民币 30,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 7.2%的利率向申请人支

付自 2021 年 8 月 13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8 日为人民币 1,230,904.11 元； 

（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500,000 元； 

（4）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本案支出的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 

（5）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2,983,483 元，由申请人承担 60%为人民币

1,790,089.80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40%为人民币 1,193,393.20 元。本案仲裁费已

由申请人缴纳的等额仲裁预付金全部冲抵，故被申请人应直接向申请人支付人民

币 1,193,393.20 元以补偿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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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不涉及。 

八、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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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信息 

 

【附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1-6 月财务报表及重要会计项

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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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1-6 月财务报表及重要会计

项目注释； 

（二）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信息披露文件原

件。 

二、查询地址及网站 

发行人：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8 号楼 8 层 801 内 808 

联系人：戴婷婷 

电话：010-64138336 

传真：010-67048484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或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cn）等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下载本报告，或者在办公时

间，到上述地点查阅本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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